黑龙江省烟草公司齐齐哈尔市公司2026年卷烟运输（二级配送）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HCHF-G25317

本招标项目已由招标人批准采购，项目资金来自企业自筹，招标人为黑龙江省烟草公司齐齐哈尔市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1. 项目概况与采购内容

1.1项目名称：黑龙江省烟草公司齐齐哈尔市公司2026年卷烟运输（二级配送）服务项目

1.2采购内容：本次采购共1个包。

本项目为市公司2026年度卷烟二级配送长途运输外包服务。具体负责将卷烟从齐齐哈尔市烟草公司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安全准时运输至以下各中转站。范围包括5条线（8个中转站）：

1.齐市--龙江线：齐市-富拉尔基县局（中转站）-龙江县局（中转站）；

2.齐市--甘南线：齐市-甘南县局（中转站）；

3.齐市--泰来线：齐市-泰来县局（中转站）；

4.齐市--讷河线：齐市-齐市-富裕县局（中转站）-讷河市局（中转站）；

5.齐市--拜泉线：齐市-克山县局（中转站）-拜泉县局（中转站）。

最高投标限价：1,719,800.00元。

中标供应商：1家。

1.3项目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1.4服务期：1年；

1.5采购结果应用范围：采购结果公告发布公示后中标供应商需与招标人签订采购合同。

2. 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以下资格：

2.1一般条件

2.1.1本次招标要求供应商为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身份的法人及其他组织，并具有工商部门颁发的有效营业执照及有效的基本账户信息。

2.1.2投标人必须持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熟悉运输管理业务；且本项目配备车辆须具有车辆保险且在有效期内。

2.1.3投标人应具备一定的运输车辆数量和规模，以满足卷烟长途运输的需求，每台车要有符合法律规定资格的驾驶员一名，年龄不超过60周岁（驾驶员要求具有六年以上的驾驶经验，驾驶技术、职业道德良好，驾驶证等相关证照齐全）。

2.1.4投标人没有被相关部门列入最新的“限制从业招投标企业名单”、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投标人需做出承诺未被列入“烟草行业存在行贿行为供应商名单和黑龙江省烟草行业存在不良行为供应商名单的禁入期限内”。

2.1.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在近三年内（从投标截止日起算前三年，下同）投标人自行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如有行贿、受贿犯罪记录则其投标将被否决。(提供查询截图)

2.1.6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在近三年内（从投标截止日起算前三年，下同）没有被司法机关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失信不包括集团或总公司下属独立法人或负责人性质的分公司）。投标人自行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如被司法机关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则其投标将被否决。(提供查询截图)

2.1.7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在近三年内（从投标截止日起算前三年，下同）自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供应商是否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 如有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严禁参与本项目投标。(提供查询截图)

2.1.8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将被否决。

2.1.9投标人必须做出承诺，在投标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保证不发生任何违纪违法行为。

2.2特殊要求：无

2.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4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主要资格审查标准、内容等详见招标文件，只有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申请人才有可能被授予合同。

2.5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不接受分包、转包。

3. 其他事项

3.1投标人在本次招标项目投标截止日前3年内（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自成立时间起）参加采购活动中，被刑事判决、刑事裁定或党政纪处分决定认定有行贿行为的情形，应实施禁入管理。对行贿供应商的禁入措施，适用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行贿人。在禁入期限内，上述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的其他企业，均不得参加本采购项目。以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党政纪处分决定书生效的时间为准。

3.2在本次采购活动中，投标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与招标人、其他供应商或者招标代理机构恶意串通，向招标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将列入烟草行业不良行为的供应商名单内。

3.3其他：无。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获取时间：2025年12月02日08时至2025年12月11日16时（北京时间，下同）。

4.2招标文件获取方式：

4.2.1登录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以下简称“电子交易平台”，下同），已在该平台注册过的可直接登录，未注册的请先注册（平台注册免费，注册成功后可以及时参与平台发布的所有项目）。

4.2.2登录后查找并参与本项目，按提示完成购标申请，并点击“立即投标”进入“我要投标”界面，勾选需要参加的标包。

4.2.3勾选对应标包后，点击“立即购标”并选择“网上支付”，在线支付招标文件费300元/标包、平台服务费350元/标包，售后不退。在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前支付费用，即可获得下载招标文件的权限。平台服务费发票由平台公司出具，投标人需要发票的，可通过“发票管理”下载平台服务费电子发票。

（注：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获取招标文件，未在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前支付费用的，无法获得招标文件，且不具备参与本项目投标的资格。关于平台注册、登录、招标文件获取及投标文件递交等相关业务具体操作详见“电子交易平台”—帮助中心—投标人操作手册，或直接拨打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咨询电话：010-86397110；咨询内容涉及应保密的项目信息的，平台不得泄露）。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5年12月22日09时30分。

5.2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电子交易平台”使用“中招联合电子投标文件制作工具”，选择所投标段将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上传。投标人完成投标文件上传后，“电子交易平台”即时向投标人发出电子签收凭证，递交时间以最终提交加密电子投标文件的电子签收凭证载明的传输完成时间为准。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逾期上传的，将视为放弃投标。加密电子投标文件为“电子交易平台”提供的中招联合电子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制作生成的加密版投标文件。

5.3 投标文件的递交方式：投标人必须在制作电子投标文件之前完成CA证书的办理，并使用CA证书进行加密后才能投标；否则将无法正常投标。CA证书具体办理流程参见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账户中“北京CA申请”“CA申请帮助”“CA办理指南”查看，也可拨打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统一服务热线010-86397110进行咨询。

6. 开标方式、时间、地点

6.1开标方式：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电子交易平台”远程开标大厅，在线准时参加开标活动。本项目采取服务器解密方式，投标人无需自行解密，服务器会自动进行解密。解密完成后各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将自动显示在网页中。

6.2 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5年12月22日09时30分。

6.3 开标地点：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远程开标大厅。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烟草总公司黑龙江省公司官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招联合招标采购网上发布。

8. 联系方式

招标人：黑龙江省烟草公司齐齐哈尔市公司

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航路211号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452-6755025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招标人内部监督

联系人：韩女士

联系电话：0452-6755014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华兴街107号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451-58864829

